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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有效信息共享机制

22001188年年政政务务信信息息110000%%网网上上公公开开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樊

舒瑜) 为加快推进全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社会治理
体系，根据国务院《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国发〔2014〕21号)、《山东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 2 0 1 5-
2020年)》(鲁政发〔2015〕22号)要
求，结合全市实际，近日，市政
府制定《淄博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2015-2020年)》(以下
简称规划)，并要求各部门组织
实施。

近年来，全市上下按照市
委、市政府“一个定位、三个着
力”的总体要求，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
会、优化全市发展环境战略高
度出发，积极营造诚实守信的
社会环境，扎实推进“信用淄
博”和“诚信政府”建设，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有序健康发展。

规划指出，要以四年初见
成效、六年基本完善为总体目
标。按照统筹兼顾、远近结合、
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思路，

到2018年，基本建立起与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础框架
与运行机制。到2020年，形成
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成
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规范运
行的示范区。

政务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先导。规划指出，要
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
是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加
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加快推

进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推行政
务信息网上公开、投资项目网
上审批、社会事务网上办理、公
共决策网上互动、政府效能网
上监察，切实提高政府服务和
管理效率。积极落实行政许可
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
示”工作，加强社会监督，发挥
公众对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积
极作用。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
中的信用信息，建立有效的信
息共享机制。到2018年，100%的
政务公开信息实现网上发布。

全面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
单”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另外，要加强公益类事业单
位信用建设。加强对公益类事业
单位法人登记监管、机构编制、
公共服务质量、社会保障、财税、
审计、价格与收费、诉讼(仲裁)等
方面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等
级评价。推进信息公开和办事公
开，将公开情况纳入绩效评估范
围。到2018年，全市事业单位信
用档案覆盖率达到100%，全面建
立信息披露制度。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刘
光斌) 近日，博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婚姻纠纷案件，对于
当事人双方婚后取得房产证的
房屋，最终法院判定房屋为女
方所有，但由于双方未约定个
人财产制，女方需要向男方做
出贷款本息及增值补偿。

据了解，原告张某军与被
告刘某媛于2010年4月登记结
婚。婚前，被告刘某媛通过个人
资金15万支付首付款及申请银
行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屋，婚前
偿还本金及利息2万元，婚后绑
定自己工资卡继续还贷款本金
及利息9万元。婚后，刘某媛和
张某军共同居住。2013年2月取

得房屋产权证后，房屋登记在
了被告刘某媛名下。2014年9月，
张某军将刘某媛诉至法庭，要
求与被告离婚，并认定房屋为
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
原、被告未约定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对涉案
房屋的还贷问题也没有约定。
依法，房屋作为不动产，其所有
权取得以登记为标。一种意见
认为，该房屋产权证虽然登记
在女方名下，但登记时间为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共
同财产，依法分割。但另一种意
见认为，房产证取得受到所有
权人以外多种因素影响，涉案

房屋应认定为女方个人财产，
但婚后共同偿还的本金及利息
以及房屋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

最终，法院认定房屋归女
方所有。但由于夫妻双方未约
定个人财产制，其个人收入应
当认定为夫妻共同收入，故刘
某媛应就婚后其与张某军共同
偿还的房屋贷款本息9万元及
相应增值部分对张某军进行补
偿。

法官表示，房屋倘若在婚
前由一方支付首付款按揭贷款
购买，因此离婚分割财产是将
按揭房屋认定为这一方的个人
财产比较公平。

婚婚前前财财产产未未认认定定，，“夫夫妻妻”上上法法庭庭“抢抢房房”
法院：认定房屋归女方所有，但应对男方予以补偿

挂 失

淄博日月新化工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
74567274-1)丢失，声明作废。

翟飞，身份证号码为370302198804180035，临时社会保障卡号
CL0012695，临时社会保障卡因不慎丢失，现声明作废。

小小偷偷小小摸摸尝尝到到““甜甜头头””

女女贼贼再再行行窃窃被被逮逮正正着着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刘
光斌 通讯员 王东 毕作
征) 近日，博山一板簧厂职工
宿舍发生现金失窃事件，接到
报警后，博山公安分局白塔派
出所同刑侦大队开展调查。很
快便发现一名身穿连衣裙的女
子有重大嫌疑。

经询问，女子为邹平籍郝

某。一次偷窃电动车尝到甜头
后，4月一天，她来到博山区一
个制釉厂，盗窃现金600余元。
几天后又来到该制釉厂盗窃现
金300余元。被盗的工人由于被
盗金额不大没报警。5月初，郝
某又来到制釉厂附近一个板簧
厂，盗窃现金1300余元，目前郝
某已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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